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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潘英麗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核准的公告

茲提述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本公司201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
已審議通過的《關於增補一名招商銀行獨立董事的提案》，同意增補潘英麗女士為
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本公司接到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深圳監管局《關於招商銀行潘英麗任職資
格的批覆》（深銀監覆【2011】405號），核准潘英麗女士招商銀行獨立董事的任職
資格。潘英麗女士任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核准日2011年
11月11日起生效，除因相關政策法規要求須調整外，至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屆滿
之日止。

潘英麗女士的簡歷請參見本公司2011年8月24日發佈的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蘭奇 沈施加美
聯席公司秘書

2011年11月1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蔚華、張光華及李浩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
事為傅育寧、魏家福、李引泉、付剛峰、洪小源、孫月英、王大雄及傅俊元；及
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衣錫群、黃桂林、閻蘭、周光暉、潘英麗及劉紅霞。


